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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5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2013-040 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天津协力营销策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收购河南天

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0%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交易情况概述：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天士力股份”）

与天津协力营销策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协力营销”）于2013年9

月18日与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药业”）六位自然人股东

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天士力与协力营销将分别以现金方式受让六位自然

人股东持有的天地药业60%的股权，其中本公司受让天地药业45%的股权，协力

营销受让天地药业15%的股权。 

经协议各方一致认可，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地药业截

止2013年04月30日净资产为8,684.77万元、2012年度税后净利润2,789.69万元；同

时参照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天地药业截止2013

年04月30日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为36,381.29万元。协议各方协商确定本协议项下天

地药业100%股权的价值为33,560.00万元，天地药业60%的股权的总价款为人民

币20,136.00万元，其中，公司应支付15,102.00万元，协力营销应支付5,034.00万

元。 

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协

力营销策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河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法律意

见书》。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3年 9月 24日，公司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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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8人，实到董事 8人，其中董事长闫希军先生、副董

事长蒋晓萌先生与朱永宏先生、独立董事张雁灵先生与施光耀先生通过电话通讯

方式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兼总经理闫凯先生主持，经审议，到会董事以 8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书面表决结果一致通过了《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与天津协力营销策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收购河南天地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属于公司董事会

决策权限之内，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贾孝忠，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10202194808231513，住所为河南省开封市金明区城西商场街 1 号楼 1 单元 1

号。担任天地药业董事长、总经理之职务，现持有天地药业 10,753,824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2.0436% 

2. 田保晨，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1020219621114001X，住所为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南陶胡同 20 号院 18 号。担

任天地药业董事、副总经理之职务，现持有天地药业 5,831,676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7.3769%。 

3. 林志忠，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10202196004110010，住所为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体育路 18 号院 1 号楼 1 单元

1 号。担任天地药业董事、副总经理之职务，现持有天地药业 4,382,28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3.0580%。 

4. 范若丽，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10211196004101022，住所为开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明东街金明小区 8 号楼 2

单元 201 号。担任天地药业董事、总工程师、质量受权人之职务，现持有天地药

业 3,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8331%。 

5. 魏强，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10203196301310031，住所为河南省开封市顺和回族权双井街 15 号。担任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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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业董事、副总经理之职务，现持有 4,659,9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855%。 

6. 钟秉华，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410202196303100541，住所为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八府仓街 26 号。担任天地药

业监事会主席之职务，现持有天地药业 2,4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110%。 

（二）协力营销 

注册号：120116000188993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50,340,000.00 元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号创智大厦 204 室－291 

经营范围：对医药、医疗、健康及相关行业的营销策划、管理咨询、销售策

划。（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

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合伙期限：2013 年 9 月 12 日至 2017 年 9 月 11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一般合伙人）：天津协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

葛剑），该合伙人出资额为 503.40 万元，占全部出资比例的 10%。 

有限合伙人出资 4530.60 万元，占全部比例的 90%，具体出资情况为：公司

控股 70％的子公司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2055.90 万元，另外

13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出资 2474.70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情况 

天地药业前身系成立于 1956 年的开封市中药制药厂，1997 年 3月改制为河

南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56 万元；住所为开封市大

梁路；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贾孝忠；经营范围为：

许可经营项目：片剂、丸剂（浓缩丸、蜜丸、水蜜丸、水丸）、散剂、颗粒剂、

硬胶囊剂、软膏剂、小容量注射剂、口服液、酊剂（含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的生

产、销售（以上范围凭有效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经营）。公司生产有注射剂、片剂、

丸剂、散剂、胶囊剂、酊剂等剂型，90 多个品种。主导产品有醒脑静注射液、

藿香正气水、少林正骨精、健脑灵片、六味地黄丸、冠心苏合丸等。其中醒脑静

注射液（国药准字 Z41020664、Z41020665），为国家医保乙类品种，在医院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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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市场脑科用药市场份额排名第二，因其具有广泛的适应症和极小的不良反

应率而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1.股权结构 

天地药业自成立以来历经数次改制以及股权变更，截至公告日，公司的股权

结构为：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贾孝忠 1075.3824 32.0436％ 

2 田保晨 583.1676 17.3769％ 

3 魏强 465.9984 13.8855％ 

4 林志忠 438.2280 13.0580% 

5 范若丽 330.0000 9.8331％ 

6 钟秉华 242.0000 7.211％ 

7 开封天中商贸有限公司 27.5616 0.8213％ 

8 开封天豪商贸有限公司 39.2544 1.1697% 

9 开封天发商贸有限公司 31.5288 0.9395% 

10 开封天明商贸有限公司 36.1224 1.0764% 

11 开封天增商贸有限公司 32.9904 0.9830% 

12 开封天美商贸有限公司 53.7660 1.6021% 

合计 3356 100％ 

 

2、权属状况说明 

根据建中律师事务所为此次收购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天地药业依法成立并合

法存续，股权明晰，资产权属清晰，未发现权利受限情形，不存在违法经营等影

响本次收购的重大事件或问题；天地药业现股东方所持天地药业的股权权利完

整、合法有效，不存在质押等权利受限情况及潜在法律纠纷；天地药业的重大合

同都是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内容、形式均合法有效，合同履行情况正

常，未出现因合同履行而产生的法律纠纷；根据律师适当核查，并经天地药业股

东承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天地药业不存在正在发生的环境保护、知识

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天地药业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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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完整的生产经营组织结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均符合《公

司法》、《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法律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形；未

作为原告（申请人）、被告（被申请人）或者第三人参与到其它任何诉讼和仲裁

程序中，不存在已经发生的重大行政处罚。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天地药业现有的房屋有 38 处， 其中已经依法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房产 26

处，待办产权证书的房产 12处,均系天地药业自行投资建设，权属明确，无潜在

法律纠纷。 

天地药业拥有可独立进行生产的机器设备，该机器设备均为自行购买，产权

明晰完整，无权属纠纷。 

天地药业现有国有出让用地使用权 1 宗，并持有证书编号为汴房地权证字

（23286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已取得完备的权属证书，不存在产权纠纷

和潜在法律纠纷；竞拍取得的编号为 2013－GY－24 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取得程序合法，该土地使用权尚需天地药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业项目立项、

环境影响评价等有关手续后，持《成交确认书》与开封市国土资源局签署《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公司现持有有效期内的 GMP 证书 2 项。持有效期内的药品注册批件 97 个，

其中注射剂 3 个、散剂 5 个、酊剂 2 个、片剂 23 个、胶囊剂 1 个、软膏剂 1 个、

口服液 6 个、合剂 2 个、颗粒剂 1 个、丸剂（水丸）11 个、丸剂（大蜜丸）29

个、丸剂（浓缩丸）13 个 

天地药业现拥有注册商标 1 项，不存在商标权纠纷和潜在的法律纠纷。 

4、交易标的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单位：万元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4 月 30 日 

总资产 12715.86 11581.03 

总负债 3280.99 2896.26 

净资产 9434.87 8684.77 

 2012 年度 2013 年 1-4 月份 

主营业务收入 18269.23 6172.02 

净利润 2789.69 1011.79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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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概况：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本公司委托对河南天地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以 2013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 

2.评估方法：本次资产评估以收益法、资产基础法为基本方法。鉴于天地药

业所属中医药制造行业的行业特点，如国家在医药行业准入、生产经营等方面制

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监管要求严格，加之医药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研发投

入大、投资风险及附加值高的产业等因素。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无法涵盖诸如人

力资源、客户资源、销售网络、药品生产批准文号等价值，无法充分反映该公司

的发展潜力，而收益法是通过预测企业未来的收益现金流并折现的方式测算企业

价值。能够较好的综合体现天地药业整体价值，本次评估最终采取收益法作为评

估结论。 

3.特殊假设前提：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报告时所

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

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保持一致；  

（3）假设企业所处行业政策无重大变化；  

（4）假设企业经营所需的主要原材料、辅料等的供应无重大变化；  

（5）假设企业签订的销售代理协议能有效执行；  

（6）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

均流出；  

（7）假设新建项目能按预期投产，经营计划能如期实现且无重大变化，经

营情况将不会因主要资产的能力不能正常发挥等因素而受到严重影响。  

4.评估结果 

天地药业截止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1,581.03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

值为 2,896.26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8,684.77 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

权益为 36,381.29 万元，增值额 27,696.52 万元，增值率为 318.91%。 

四、协议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转让价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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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协议各方一致认可，参照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地药业

截止2013年04月30日净资产为8,684.77万元、2012年度税后净利润2,789.69万元；

同时参照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天地药业截止2013

年04月30日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为36,381.29万元。双方协商确定本协议项下天地药

业价值为33,560.00万元。本次转让2,013.60万股（占60%股比）的总价款为人民

币20,136.00万元，其中，天士力应支付总价款为人民币15,102.00万元，协力营销

应支付总价款为人民币5,034.00万元。 

天士力股份对应转让方及应支付的具体转让价款金额 

序号 转让方 转让股份数额（股） 转让价款（元） 

1 贾孝忠         6,873,824     68,738,240  

2 田保晨         3,445,896     34,458,960  

3 范若丽         1,850,000     18,500,000  

4 林志忠         2,932,280     29,322,800  

5 魏  强               -              -    

6 钟秉华               -              -    

合计        15,102,000    151,020,000  

协力营销对应转让方及应支付的具体转让价款金额 

序号 转让方 转让股份数额（股） 转让价款（元） 

1 贾孝忠               -              -    

2 范若丽               -              -    

3 林志忠               -              -    

4 魏  强         3,209,984     32,099,840  

5 钟秉华         1,368,236     13,682,360  

6 田保晨           455,780      4,557,800  

合计         5,034,000     50,340,000  

（二）转让价款的支付及股权备案及变更 

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给转让方的转让价款应按照本款约

定存入转让方委托的天地药业提供的银行账户。协议各方同意按照以下方式支付

转让价款及股权备案/变更： 

1.本协议签署后3个工作日内向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提供收款帐户账号。

账户信息提供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应将股权转让金全额

的50%支付至天地药业提供的账户，用于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其余股权转让金

全额的50%支付至天地药业提供的账户，由天地药业和天士力股份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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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付股权转让金的同时，天士力股份派驻天地药业的财务副总经理进入天

地药业，开展相关工作；财务副总经理到任天地药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各方

办理天地药业财务对接手续并按本协议及附件规定核实确认天地药业资产及财

务状况，天地药业负有积极配合义务。天地药业收款后3日内，向天士力股份、

协力营销出具收款凭证。天地药业收到转让价款3日内，转让方向工商局递交股

权变更/备案申请，并应在7个工作日内将所有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受让方变更/

备案为工商登记的天地药业股东视为办理完毕。 

（三）过渡期安排 

1.在过渡期间内，转让方声明： 

天地药业正常经营，维持各重要合同的继续有效及履行；未就其经营活动进

行任何重大变更；未参与任何协议或安排，使本协议书项下交易和安排受到限制

或不利影响；未转让或出售其重大资产或业务；未签署纯义务性或非正常的合同

或达成口头协议。 

维护天地药业设备、设施和现有净资产未发生非正常减损；未通过任何决定

或决议，以便宣布、分配股息、股利或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未变更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进行了调整；未对外担保或对外借贷，包括向股东及卖方担保或借贷；

不存在导致天地药业的业务、经营、资产、债务等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其他

行为。 

2.转让完成及交割日安排 

2012年度天地药业经营形成的剩余未分配利润786.00万元归转让方分配。 

于交割日,转让方和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共同办理并获取：工商行政管理

机构颁发的并将转让股份记载于天士力股份名下的股份变更登记备案证明文件。 

（四）股权转让后天地药业股权结构及重大事项约定 

1. 转让后股权结构：股权转让后，天士力股份持有天地药业15,102,000股，

占天地药业45.0000%股比，为天地药业控股股东；协力营销持有天地药业

5,034,000股，占天地药业15.0000%股比；贾孝忠先生持有天地药业3,880,000股，

占天地药业11.5614%股比；田保晨先生持有天地药业1,930,000股，占天地药业

5.7509%股比；林志忠先生持有天地药业1,450,000股，占天地药业4.3206%股比，；

魏强先生持有天地药业1,450,000股，占天地药业4.3206%股比；范若丽女士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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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药业1,450,000股，占天地药业4.3206%股比；钟秉华女士持有天地药业

1,051,764股，占天地药业3.1340%股比；天中商贸持有天地药业275,616股，占天

地药业0.8213%股比；天豪商贸持有天地药业392,544股，占天地药业1.1697%股

比；天发商贸持有天地药业315,288股，占天地药业0.9395%股比；天明商贸持有

天地药业361,224股，占天地药业1.0764%股比；天增商贸持有天地药业329,904

股，占天地药业0.9830%股比；天美商贸持有天地药业537,660股，占天地药业

1.6021%股比。 

2. 董事会：合作后，天地药业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3人由天士力股

份推荐候选人；2人由天地药业原董事会成员推荐候选人，经天地药业股东会选

举产生。天地药业设法定代表人、董事长1名，由天士力股份推荐获选董事出任，

经董事会选举产生；天地药业设副董事长1名，由天地药业原董事会成员推荐获

选董事出任，经董事会选举产生。 

3. 监事会：合作后，天地药业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1人由天士力股

份推荐候选人；1人由天地药业原董事会成员推荐候选人；1人由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推荐候选人，经天地药业股东会选举产生。天地药业设监事会主席1人，由天

地药业原董事会成员推荐获选的监事担任，经天地药业监事会选举产生。 

4. 总经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合作后，为保障企业顺利

过渡，实现2013年各项目标的完成，天地药业总经理由贾孝忠先生担任到2013

年12月31日。鉴于贾孝忠先生主动要求在2013年底后不再出任天地药业总经理职

务，新总经理人选可在天地药业原董事会4名董事中择优聘任，或由董事会聘任

其他人选。 

5. 常务副总经理：合作后，天地药业设常务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

常务副总经理候聘人选由贾孝忠先生推荐，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 

6. 财务副总经理：合作后，天地药业设财务副总经理，负责全面财务管理

工作。财务副总经理候聘人选由天士力股份推荐，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聘任。 

7. 质量副总经理：合作后，天地药业设质量副总经理。质量副总经理候聘

人选由天士力股份推荐，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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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五不变”：非经天地药业股东会达到2/3以上表决权表决通过，天地药业

名称不变、注册资本金不变、注册地址不变、纳税渠道不变、核心管理团队不变

（按本协议有特别约定的除外）、企业特色品牌不变。独立经营，单独核算。 

9.新车间认证：转让方负责的天地药业改扩建之小容量注射剂车间符合2010

版GMP要求，不存在软、硬件建设中存在严重缺陷因素而造成较长时期无法认

证之情形。各方以积极态度共同协调推动该改扩建之小容量注射剂车间2010版

GMP认证工作。 

10.新车间权证： 转让方声明，天地药业改扩建之小容量注射剂车间系经开

封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同意并按2010版GMP规范要求设计并实施。合作后，各

方同意将以积极态度推动该等新建小容量注射剂车间取得中国法律法规要求的

所有相关证照手续。 

11.质量标准升级：合作后，天士力股份积极调动研发资源，积极与转让方

共同协调推动天地药业获批生产的醒脑静注射液在未来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质

量标准提高和升级工作，以使天地药业在新质量标准下实现大规模合规生产。 

（五）违约责任 

1. 如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转让价款，天士力股份、

协力营销应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支付标准系以每日按迟延付款金额的

千分之壹计算，但最多不应超过本协议第3条规定的转让价款的1％。当违约金不

足以补偿给转让方造成的损失时，转让方有权进一步仅就其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向

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提出索赔。 

2. 如果转让方未按本协议规定办理完毕工商备案/变更手续，转让方应向天

士力股份、协力营销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支付标准系以每日按已付价款金额的

千分之壹计算，但最多不应超过本协议规定的转让价款的 1％。当违约金不足以

补偿给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造成的损失时，天士力股份、协力营销有权进一步

仅就其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向转让方提出索赔。 

五、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天士力上市品种与在研品种中，中风、急救用药仅有注射用丹参多酚

酸一种产品。醒脑静注射液具有适应症广泛、不良反应小等特点，临床医生应用

经验也明显占优。通过收购天地药业引进醒脑静注射液，符合公司大品种、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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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战略，丰富与补充公司心脑血管用药产品线的产品种类、提高产品的覆盖程

度，更好地发挥多产品的协同效应。 

收购完成后，天士力将通过对天地药业品种进行基础研究，继续致力于中药

有效成分提取、分离、定性、定量等研究，开展新制剂、新剂型研究，对产品进

行二次开发，为创造高附加值产品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有利于实现传统剂型的

产品与持续创新的研发能力的互补。并利用现有丰富的在产品种与强大市场营销

网络的互补，加大国内市场开发力度，进一步增大企业产品的销售规模，发挥企

业整体的规模优势，增强企业竞争力和行业地位。 

公司此次以自有资金收购天地药业股权后，天地药业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畴，能有效扩大销售规模，增加公司营业收入，进而使公司盈利能力相应增加。 

六、公告备查 

1.董事会决议； 

2.股份转让协议书； 

3.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4.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5.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9月 24日 


